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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1年12月13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

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盾安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新能源” ）日常

经营和新能源产业发展资金需要，拓宽融资渠道保证业务顺利开展。公司全资子公司盾安新

能源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银行综合授信，具体金额

以银行最终批复及合同约定为准。公司拟为盾安新能源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期限自

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10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上述担保具体内容以银行最终批复及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范

围内具体负责与银行签订相关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在董事会审

议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盾安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5714904027

4、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兴路599号2幢7楼710室

5、法定代表人：王自军

6、注册资本：78842.433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新能源技术，电力技术，生物质

发电技术，风力发电技术，光伏发电技术；实业投资；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

8、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盾安新能源100%股份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2021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7,219,716,595.31 6,838,436,634.51

负债总额

4,680,499,047.66 4,097,052,943.85

净资产

2,539,217,547.65 2,741,383,690.66

2020

年度

(

经审计

) 2021

年

1-9

月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856,280,177.58 698,469,508.85

利润总额

244,807,898.09 227,911,717.67

净利润

228,296,378.66 202,166,143.01

10、盾安新能源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就上述授信签订相关授信及担保协议， 上述计划授信及担保总额仅为公

司拟申请的授信额度和拟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尚需银行审批，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为满足盾安新能源日常经营和新能源产业发展资金需要，拓宽融资渠道保

证业务顺利开展。公司为盾安新能源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盾安新

能源财务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此次担保有利于子公司筹措资金，

拓展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持有盾安新能源100%股份，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公司

有能力控制盾安新能源的生产经营管理风险及决策，可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处于

可控范围内，公司为盾安新能源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权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7.89%。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

间的担保） 为人民币7,140.56万元， 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13%。其中，公司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2,800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0.44%； 公司及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企业提

供担保余额为 1,556.56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0.25%；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784万元， 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0.44%。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累计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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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2021年12月8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并于2021年12月13日在本公司会议室

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

吴振国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盾安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不

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银行综合授信。同意公司为浙江盾安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期限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10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不

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上述担保具体内容以银行最终批复及合同约定为准，公司董事会授

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负责与银行签订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2月14日公司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01）。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2月14日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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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数量过半的

进展公告

控股股东陈秀峰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0日披露了《关于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158），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一陈秀峰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5,368,170股，即合计减持不

超过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的股份。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7,684,085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7,684,08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期间为自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的期间为自公告披露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近日，公司收到陈秀峰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告知函》，陈秀峰

先生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已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

况。现将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人民币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占减持当天总股

本比例

（

%

）

陈秀峰

集中竞价

2021

年

12

月

8

日

44.02 2,599,940 0.34

2021

年

12

月

10

日

44.67 2,908,700 0.38

大宗交易

2021

年

12

月

9

日

42.31 1,300,000 0.17

2021

年

12

月

10

日

41.38 3,000,000 0.39

合计

- 9,808,640 1.28

注1：上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2：陈秀峰先生本次减持的股份，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及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目前总股

本比例

(%)

股数

(

股

)

占目前总股本

比例

(%)

陈秀峰

合计持有股份

124,438,253 16.19 114,629,613 14.92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4,438,253 16.19 114,629,613 14.9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陈良

合计持有股份

16,200,972 2.11 16,200,972 2.11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200,972 2.11 16,200,972 2.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40,639,225 18.30 130,830,585 17.03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0,639,225 18.30 130,830,585 17.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说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768,408,503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陈秀峰先生本次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及实施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陈秀峰先生本次减持情况与2021年11月10日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减持

情况。陈秀峰先生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严格遵守其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

（三）陈秀峰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作出了承诺，截至本公告日，陈秀峰先生严格履行

了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目前承诺正常履行中。

（四）公司于2021年9月6日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122）中承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未来3个月

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承诺解除日为：2021年12月6日。陈秀峰先生均严格履行了上

述承诺，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五）截至本公告日，陈秀峰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其减

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陈秀峰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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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无效宣告请求审查

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国家知识产权局” ）出具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第52970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对无效宣告请求人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提出的赛尔格有限责任公司

1

（英文名“Celgard,� LLC” ）拥有的“共挤出的多层电池

隔板”（专利号：200780042406.4）专利权之无效宣告请求进行了审查，审查结论为宣告专利权

全部无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赛尔格有限责任公司（英文名“Celgard,� LLC” ），注册地址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

是美国的一家生产干法聚烯烃隔膜企业。

一、本次事项的具体情况

无效宣告请求人于2021年6月18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对上述专利权的无效宣告请

求，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对赛尔格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共挤出的

多层电池隔板”（专利号：200780042406.4）的发明专利进行审查，请求宣告赛尔格有限责任公

司拥有的上述专利无效。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审查， 公司收到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书》，具体情况如下：

无效宣告请求人：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赛尔格有限责任公司

涉及专利： 赛尔格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 “共挤出的多层电池隔板 ”（专利号：

200780042406.4）的发明专利

正文：根据专利法第46�条第1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无效宣告请求人就上述专利权

所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进行了审查，现决定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

根据专利法第46条第2款的规定，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审查决定赛尔格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发明专利“共挤出的多层电池隔

板”（专利号：200780042406.4） 被宣告全部无效后， 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

响，也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三、备查文件

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第52970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77� � � �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123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悦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悦

郡” ），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永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永都” ）

● 本次对外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不超过73,850万元

●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需要， 公司作为保证人对旗下项目公司合肥悦郡、 合肥永都

（以下统称“债务人” ）提供信用保证担保，合肥悦郡、合肥永都部分股权被质押于原债权人。

（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2021-079号公告）

近日，根据方案，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让方” ）将其对合肥悦郡、合肥永都享

有的债权合计不超过73,850万元转让予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权人” ）设立财产权

信托。本次交易项下与本次转让债权无关的其他权益，出让方有权继续行使，债务人应继续向

出让方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签订协议，对债务人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盛都” ）作为出质人

将持有合肥永都95%的股权及安徽沛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沛都” ）作为出质

人将持有合肥悦郡95%的股权共同出质于债权人。 本次对外担保对应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73,

850万元。安徽沛都之小股东浙江自贸区淇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恒宸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徽盛都之小股东宁波宸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就

间接持有合肥悦郡、合肥永都的股权比例部分向公司提供了相应的信用反担保，以实际签署协

议为准。

2021年5月26日，公司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提报的《关于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对公司担保

事项进行授权，其中授权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70亿元、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是60亿

元，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包含《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公司可依据各子公司

的实际融资额度适当调整担保对象和担保额度）（具体详见公司临2021-047、临2021-052及临

2021-061号公告）。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股权比

例

财务情况

合肥悦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91340181MA2T60KT

4U

45000

万元

2018-10-

24

94%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9

月

，

总资产

21.43

亿元

，

总负债

17.47

亿元

，

营业收入

0

，

净利润

-0.05

亿

元

合肥永都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91340100MA2RT5K

UXC

78000

万元

2018-06-

13

94%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9

月

，

总资产

30.11

亿元

，

总负债

22.92

亿元

，

营业收入

2.83

亿元

，

净利润

0.23

亿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1）信用保证担保，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信用保证担保；

2）股权质押担保，安徽沛都将持有合肥悦郡95%的股权质押于债权人，安徽盛都将持有合肥永

都95%的股权质押于债权人；3）抵押担保，合肥永都以其名下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2、信用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

3、本次对外担保的范围为包括主债权本金、相应利息等，按协议签署文本执行。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房地产项目公司经营的需要。 被担保方为公司控制

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且其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公司

对其提供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131.7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279.41%。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000526� � � � �证券简称：学大教育 公告编号：2021-093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12月13日，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紫

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集团” ）管理人的告知函，告知函称，“紫光集团管理人于

2021年7月20日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了《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招

募战略投资者的公告》。在法院的监督指导下，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广泛开展战略投

资者招募工作，通过建立遴选机制开展多轮重整投资方案遴选工作，确定北京智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和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牵头方组成的联合体为紫光集团等七家企业实

质合并重整战略投资者。截至本函发出之日，管理人已与相关战略投资者签署了《重整投资

协议》，制定了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了北京一中院。重整计划草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须提交

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方可生效。根据《重整投资协议》及重整计

划草案，重整完成后，紫光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截至本公告日，紫光集团及下属的全资子公司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紫

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2,051,61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73%。

紫光集团本次重整方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重整计划草案

尚须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并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方能生效，尚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均正常开展。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14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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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阿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年 12月

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供投资

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迪阿股份

（二）股票代码：30117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001.0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4,001.000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

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

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迪阿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翠山路与文锦北路交汇处富基帕克大厦

1108-1115（11楼 8-15单位）

联系人：黄水荣、王彤

电话：0755-86664586

传真：0755-86725390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胡方兴、方逸峰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号凯恒中心 B座 9层

电话：010-65608337

传真：010-65608450

迪阿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4日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

６

，

０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同意注册

（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３６３９

号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

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泰君安

”

或

“

保

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０００

万股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８０

元

／

股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公募基金

”）、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

（

以下简称

“

社保基金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

以下简称

“

养老金

”）、

根据

《

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

》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

以下简称

“

企业年金基金

”）

和符合

《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

》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

以下简称

“

保险资金

”）

报价中位数

、

加权平均数

（

以下简称

“

四个值

”）

孰低值

２３．５０６１

元

／

股

，

超过幅度为

９．７６％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１

年修订

）》，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证裕投资

”）

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３２．５５８１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８８％

。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３２．５５８１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８８％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６７．４４１９

万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

战略配售回拨后

，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发行数量为

４

，

０５７．４４１９

万股

，

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３５％

；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１０．００００

万股

，

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６５％

。

根据

《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８

，

７６３．９２９３６

倍

，

高于

１００

倍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将

１

，

１５３．５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

回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９０３．９４１９

万股

，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３５％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６３．５０００

万股

，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９．６５％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１０７４２７０％

，

申购

倍数为

５

，

２３３．５６７０３

倍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

具体内容如下

：

１

、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

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配售数量

，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

务必对每

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

，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

，

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２

、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

，

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

，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

向上取整

计算

）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

，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

１０％

的股份限售

期为

６

个月

，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

，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

战略配售方面

，

证裕投资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２４

个月

。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

限售期届满后

，

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

配售对象在科创板

、

创业板

、

主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

被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

，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科创板

、

创业板

、

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凭

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

５

、

本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

一

、

战略配售情况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Ｔ－２

日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８０

元

／

股

，

本次发行价格超过

“

四个值

”

的孰低值

，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

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１５４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

根据

《

实施细则

》

规定

，“

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以上

、

不

足

２０

亿元的

，

跟投比例为

４％

，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证裕

投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３２．５５８１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８８％

。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Ｔ－３

日

），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

。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Ｔ＋４

日

）

之前

，

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

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

《

战略配售协议

》

中

的相关约定

，

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

万股

）

获配金额

（

万元

）

限售期

１

证裕投资

２３２．５５８１ ５

，

９９９．９９８９８０ ２４

个月

总计

２３２．５５８１ ５

，

９９９．９９８９８０

—

二

、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

［

第

１４４

号

］）、《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特别规定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１

年修订

）》（

深证上

［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０

年修订

）》（

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

）、《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

》

（

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

》（

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

）、

《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

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

）

等相关规定

，

保荐

机构

（

主承销商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做出如下统计

：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Ｔ

日

）

结束

。

经核查确认

，《

发行公告

》

中披

露的

２５９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６７２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进行了网

下申购

，

网下申购数量为

７

，

９４３

，

２００

万股

。

（

二

）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

》（

以下简称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

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

（

主承销商

）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

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

如下表

：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

股

）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４

，

２３１

，

３４０ ５３．２７％ ２０

，

４４６

，

０８８ ７０．４１％ ０．０４８３１９１９％

Ｂ

类投资者

３２

，

５２０ ０．４１％ １５６

，

６５６ ０．５４％ ０．０４８１６８２５％

Ｃ

类投资者

３

，

６７９

，

３４０ ４６．３２％ ８

，

４３６

，

６７５ ２９．０５％ ０．０２２９２９８６％

总计

７

，

９４３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９

，

０３９

，

４１９ １００．００％

—

注

：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公布的配售原则

。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

情况详见

“

附表

：

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

１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国泰君安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３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凭

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

４

、

本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

根据

《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

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４

”

位数

：

９６４８

末

“

５

”

位数

：

６３３３０

、

８３３３０

、

０３３３０

、

２３３３０

、

４３３３０

、

５９９１５

、

８４９１５

、

０９９１５

、

３４９１５

末

“

６

”

位数

：

８６３０５６

末

“

８

”

位数

：

５９４６２１１６

、

７９４６２１１６

、

９９４６２１１６

、

１９４６２１１６

、

３９４６２１１６

、

８１３８５２５３

、

３１３８５２５３

末

“

９

”

位数

：

１３８４４４５５４

、

０１０２３４１６８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５７

，

２７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湖

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发行人: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雅艺科技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

并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３５５９

号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的方式进行

，

全部为新股

，

不转

让老股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兴业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５０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３１．１８

元

／

股

。

本次

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

，

７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根据

《

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

Ｔ＋１

日

）

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４

”

位数

０１２０

末

“

５

”

位数

５７０１３

末

“

６

”

位数

５６３５０１ ８１３５０１ ０６３５０１ ３１３５０１

末

“

７

”

位数

１５８２６９１ ３５８２６９１ ５５８２６９１ ７５８２６９１ ９５８２６９１ ７７８７６１８ ０２８７６１８ ２７８７６１８ ５２８７６１８

末

“

８

”

位数

６２２８８６８９ ８２２８８６８９ ０２２８８６８９ ２２２８８６８９ ４２２８８６８９

末

“

９

”

位数

０６７９０４５７９ １３４０６７３７０ ２２７９０６９１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雅艺科技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５

，

００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５００

股雅艺科技

Ａ

股股票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公告的

《

浙江雅艺金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缴款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

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

本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

发行人：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